附件2

境外展会参展企业评分规则
	指标
	指标标准
	分值

	企业基本情况。
（50分）
	是否属于规模以上或限额以上企业
	10

	
	是否设立国际市场运营团队
	10

	
	是否进行出口登记备案
	10

	
	是否有产品实现实绩出口
	10

	
	企业已对该展会国别地区开展经贸活动，具备外贸潜在合作客户、意向订单等
	10

	
	以上内容，如果属于“是”，则得10分，反之则为0分

	企业出口实绩。不累加，取最高得分
（20分）
	上年度或当年度1月至评分发生之前的月份，企业货物贸易出口金额100万美元以上。
	20

	
	上年度或当年度1月至评分发生之前的月份，企业货物贸易出口金额50—100万美元。
	15

	
	上年度或当年度1月至评分发生之前的月份，企业货物贸易出口金额在50万美元以下。
	10

	
	上年度或当年度1月至评分发生之前的月份，企业无任何货物出口实绩。
	0

	企业销售实绩。不累加，取最高得分
（20分）
	上年度或当年度1月至评分发生之前的月份，企业销售额实绩在10亿元以上。
	20

	
	上年度或当年度1月至评分发生之前的月份，企业销售额实绩在1亿元至10亿元。
	15

	
	上年度或当年度1月至评分发生之前的月份，企业销售额实绩在0元1亿元以下。
	10

	
	上年度或当年度1月至评分发生之前的月份，企业无销售实绩。
	0

	展品准备（10分）
	准备2种以上产品参展
	10

	
	准备1—2种产品参展
	5

	备注：
1.已获批参展资格的企业存在过不参加贵州省商务主管部门组织参加的展会活动情况的，不予以通过。

2.企业近3年严重违规违纪的企业，不得参加我厅境外展会。
3.因企业改制新成立的企业，可参考改制前相关业绩、资质以及经贸往来实际。

4.本评分表最终解释权归我厅所有。


